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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業報告 

一. 營業收入： 

11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716,541 仟元，較 109 年度 581,368 仟

元增加約 135,173 仟元，成長約 23.25%。 

二. 營業利益： 

110 年度合併營業利益 225,794 仟元，較 109 年度 167,243 仟元

增加約 58,551 仟元，成長約 35 %。 

三. 稅後淨利： 

110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 171,378 仟元，較 109 年度 127,984 仟元

增加約 43,394 仟元，成長約 33.9%。 

 

 回顧與展望 

110 年我們合併銷售收入 716,541 仟元較 2020 年 581,368 仟元增

加約 135,173 仟元，其中再生金屬服務收入約 NT$ 387,443 仟元(2020

年為 NT$ 279,541 仟元)，電解設備與耗材及其他收入約 NT$ 329,098

仟元(109 年為 NT$ 301,827 仟元)，再生金屬服務收入年成長率

38.60%，電解設備與耗材收入年成長率 9.04%。合併營業利益約

225,794 仟元較 2020 年 167,243 仟元成長約 35%，獲利年成長率高過

營收年成長率是因為較高毛利的再生金屬服務收入年成長率較高。 

110 年雖依然受新冠肺炎的影響, 公司業務受惠於電子業快速的

復甦, 再生金屬服務及電解設備與耗材業務雙雙成長，獲利率也隨中

國再生金屬服務營收的佔比成長而持續增長。 

轉投資方面，110 年昆山衛司特及東莞衛司特合併收入 RMB 

55,863 仟元，越南公司收入約 NT$3,314 萬，合併營收 7.16 億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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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台灣/中國/越南的營收佔比如下圖，台灣營收佔比 61.62%，中國佔

比 33.75% (109 年佔比 26.3%)，中國營收成長是我們設定的目標。 

 

 

 

 

 

 

 

 

 

依營收分類來看，再生金屬服務(BOO)收入及電解設備與耗材收

入各佔 54.07% 及 44.53%，再生金屬服務收入佔比提高推動營業利

益提高。 

 

 

 

 

 

 

 

 

 

 

展望 111 年的營業計畫概要 

1. 國際銅價持續維持較高點，對於公司再生金屬服務(BOO)業

務相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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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 ABF 載板需求持續提高，廠商擴廠積極推動新電鍍銅設

備需求提高，也推升陽極需求，對於我們陽極的銷售業務也

相對有助益。 

3. 持續推進既有 BOO 客戶系統優化及與客戶持續檢討可納入

回收系統的製程廢液，加大既有客戶的合作利基。 

4. 持續推動新技術及業務範圍，持續擴大營業利基。 

 

公司營運持續推動三多策略（多產業、多區域、多技術）以降低

營運風險及確認成長動能，相信在循環經濟及 ESG 的浪潮推動下，

公司會一步步的穩定成長茁壯，持續為股東創造權益。 

 

 

    最後，祝 所有股東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董 事 長 ： 林 世 民 

總 經 理 ： 林 世 民 

會 計 主 管 ： 林 音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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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國一一○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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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衛司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91,607,132 

首次採用 TIFRS 調整數  (1,984,242)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189,622,890 

加： 110 年度稅後淨利  163,947,718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53,570,608 

    

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10%  (16,196,348) 

特別盈餘公積  (3,047,188)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每股 6.30924647 元) (122,412,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11,915,072 

    

附註：盈餘分配次序以當年度盈餘為優先。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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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 

 

姓名 提名人 學歷 經歷 

胡啟章 
衛司特 
董事會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
博士 

現職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兼任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特約研究 
經歷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張世其 
衛司特 
董事會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
所 博士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 
碩士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 
學士 

現職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 專任教授 
經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評鑑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評鑑委員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審查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 系主任 
-彰化師範大學秘書室 主任秘書 
-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兼任助理教授 

陳碩甫 

股東戶號
41 

盈豐金有
限公司 

美國長島大學 布魯
克林分校 會計研究
所 碩士 
東海大學會計系 學
士 

現職 
-耘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兼任 
-財團法人彰化縣如智慈善教育基金會 
監察人 
-財團法人滄洲文教基金會 董事 
-善德生化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中美生技醫藥(股)公司 監察人 
-點靈(股)公司 監察人 
-業軒國際(股)公司 監察人 
經歷 
-中興大學會計稅務專業人才培訓班 
授課講師 
-陳碩甫會計師事務所 負責人 
-展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部
組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部領組 

 
  



 

附件六、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章程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以低

於法令規範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經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後，始得發行。本公司上市（櫃）

後，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

格轉讓予員工時，應提請最近一次

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為之。 

本公司以低於法令規範之認股價

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於

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

員工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經出席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

始得為之。 

刪除申請公開發行

及上市櫃後之文字，

並加以彙整。 

第十五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上市(櫃)後，依主管機關之

規定，本公司股東會亦得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事宜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應將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列為管道之一，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

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依據公司法177條之

1 及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0064 號函之

規定，以及因應公司

未來營運規劃修訂。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因應公司未來營運

規劃，擬設置審計委

員會取代監察人。 

第十六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八人，監察人一

至二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授權董

事會議定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上述

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八人，董事人數

授權董事會議定之。董事任期三

年，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

選得連任。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同上說明並依據金

管 證 交 字 第

1080311451 號函規

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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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

條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依證券

交易法相關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

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開發

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另訂之。 

本公司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起，

由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之職務，

同時監察人立即解任，本章程關於

監察人之規定，亦隨即失效。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有關審計委員會之

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

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

行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

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因應公司未來營運

規劃，擬設置審計委

員會取代監察人。 

第二十

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業

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

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

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

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業務時，不

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

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

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

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 

同上說明。 

第二十

三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時辦理決算，由董事會

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

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時辦理決算，由董事

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

後提請股東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同上說明。 

第二十

四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

酬勞不低於百分之八、董事監察人

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監

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

酬勞不低於百分之八、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三。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同上說明。 

第二十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依(89)台財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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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五條 提繳稅款，其次彌補以往虧損後，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

依其他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其餘額併同期初未分配盈

餘為當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 

提繳稅款，其次彌補以往虧損後，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

依其他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其餘額併同期初未分配

盈餘為當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後分派之。每年就累積可

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

分派股東股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

餘低於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時，得

不予分派。 

本公司考量長期資本規劃，以求永

續經營及穩定成長，維持良好資本

適足率，採平衡股利政策。當年度

股東股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

方式為之，由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及

資金需求狀況分配，惟現金股利之

分派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總額之百

分之十。 

字第 100116 號函規

定新增股利政策。 

第二十

六條 

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授權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

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

東會。另公司無累積虧損時，亦得

將法定盈餘公積及由超過票面金額

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或受領贈與之

所得所產生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

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

金，並報告於股東會。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

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另公司無累積

虧損時，亦得將法定盈餘公積及由

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

額或受領贈與之所得所產生之資

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

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並報告於股

東會。 

部分文字修訂，刪除

申請公開發行之文

字。 

第二十

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90年01月03日 

第01次修訂於民國95年06月26日 

第02次修訂於民國98年04月08日  

第03次修訂於民國100年06月13日 

第04次修訂於民國101年06月03日 

第05次修訂於民國101年12月10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90年01月03日 

第01次修訂於民國95年06月26日 

第02次修訂於民國98年04月08日  

第03次修訂於民國100年06月13日 

第04次修訂於民國101年06月03日 

第05次修訂於民國101年12月10日 

增加第十一次修訂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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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第06次修訂於民國105年06月22日 

第07次修訂於民國107年06月12日 

第08次修訂於民國108年06月20日 

第09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6月16日 

第10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7月06日 

第06次修訂於民國105年06月22日 

第07次修訂於民國107年06月12日 

第08次修訂於民國108年06月20日 

第09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6月16日 

第10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7月06日 

第11次修訂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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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辦法名

稱 

董監事選舉辦法 董事選舉辦法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 

第一條 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及監

察人，爰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

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同上說明。 

第二條 範圍 

一、本公司於股東會選舉董事及監

察人時，除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二、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得

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之選舉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範圍 

一、本公司於股東會選舉董事時，

除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悉依本辦法辦理。 

二、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

事之選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辦理。 

同上說明，並刪

除股票申請公開

發行文字。 

第三條 定義 

一、(略)。 

二、監察人：係指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六條規定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負監督、檢查及查核

公司業務執行之責。 

三、獨立董事：係指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二規定由股東會就符

合規定資格之人選任，並依照法

令、公司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執

行業務之人。 

四、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公司得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負監督、檢

查及查核公司業務執行之責。 

定義 

一、(略)。 

二、獨立董事：係指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二規定由股東會就

符合規定資格之人選任，並依照

法令、公司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

執行業務之人。 

三、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公司得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負監督、

檢查及查核公司業務執行之責。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並修

改項次。 

第四條 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之選舉，應製備與應選出董

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

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

舉，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票，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同上說明，並刪

除股票申請公開

發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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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

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

席證號碼代之。 

二、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

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含

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

選舉數人。 

三、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其資

格及條件應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時就獨

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任，而當選時分別就獨立董事及

一般董事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四、(略)。  

五、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之選舉，由所得選票代表選

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且超過規定名

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

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六、(略)。 

七、(略)。 

八、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

人當選名單。 

九、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得

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選舉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有關獨立董事之規定辦理。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

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二、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

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含獨立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三、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其資格

及條件應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時就獨

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

選任，而當選時分別就獨立董事

及一般董事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四、(略)。  

五、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

舉，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較

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

得權數相同且超過規定名額時，

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

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六、(略)。 

七、(略)。 

八、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

名單。 

九、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

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選舉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有

關獨立董事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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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第四條 
召集及開會通知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

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

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本

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得設置

獨立董事，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

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

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本公

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應於股

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 

三~四、(略) 

召集及開會通知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

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

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

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

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本

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後，應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

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四、(略)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及股票申請

公開發行文字。 

第五條 
股東會議案 

一、有關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發行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之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股東會議案 

一、有關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

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之事項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者，應在召集事由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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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二、前項之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

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開會通知。 

三、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

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四~六、(略)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二、前項之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

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開會通知。 

三、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

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

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

更其就任日期。 

四~六、(略) 

第七條 
出席簽到及文件備置 

一~二、(略) 

三、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

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

附選舉票。 

四~五、(略) 

出席簽到及文件備置 

一~二、(略) 

三、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

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

舉票。 

四~五、(略)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 

第十二

條 
選舉事項 

一、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

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 

二、(略) 

選舉事項 

一、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

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二、(略) 

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 

第十三

條 
議事錄 

一~二、(略)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 

一~二、(略)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

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

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

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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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公司擬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刪除監

察人文字。 



 

附件九、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第五條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使用權資產，除與政府機關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2.(略)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以下略)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2.(略)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 

第六條 有價證券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有價證券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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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以下略)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七條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會員證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以下略)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會員證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決議程序 

一、(略)。 

二、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

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

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二仟萬元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關係人交易之決議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二仟萬

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三、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

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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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

易，不在此限。 

四、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三

條 

資訊公開 

一、(略) 

1.~5.(略)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

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略) 

資訊公開 

一、(略) 

1.~5.(略)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

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

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

基金，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

資證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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